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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語言中心

一、單位組織系統

[image: image1]
二、編制與員額
(一)行政編制

副教授兼任語言中心主任1人。
助理教授兼任語言中心外語組組長1人。
助理教授兼任語言中心華語組組長1人。
助理教授兼任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組長1人。
語言中心專案組員3人。
(二)師資
專任助理教授3人、專案助理教授1人、專案講師3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外語組

1.大學英文課程之設計與實施。

2.大一英文會考之設計與實施。

3.英語小老師及外籍英文輔導老師之延聘及考核。

4.英文自學及補救教學與英語小老師制度之設計與實施。

5.針對大一英文Level C進行網路課程輔導。

6.針對全校同學另開設各類處方課程。

7.外文雜誌、書籍及軟體之採購。

8.外語學習軟/硬體規劃與維護及使用名單更新。

9.舉辦各類外語教學或檢測相關之講座。

10.舉辦各類英文學習競賽。

11.大一新生及大二轉學生英文能力檢測進行分級編班。

12.日間部大學英文課程學分抵免、升降級及加退選事宜。

13.進修部大學英文學分抵免。

14.辦理日間大學部及研究生英文畢業門檻標準化測驗審核事宜。

15.辦理日間大學部及研究生英文畢業門檻校內英檢事宜。

16.辦理日間大學部及研究生英文畢業門檻抵修課程開設事宜。

17.辦理校內教職員甄聘或學生代表甄選英文測驗事宜。

18.進修部研究所英文檢測之實施。

19.各系所英檢資料提供。

20.協辦多益與托福紙筆測驗。

21.代辦雅思測驗報名。
22.協辦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檢。
23.外語組相關計畫及報告撰寫。
(二)華語組
1.本校外籍生華語輔導課程之設計與實施。

2.對外華語文課程、教學、教材、檢測等業務。

3.華語文課程之軟硬體規劃與採購。

4.為本校外籍生開辦華語基礎班、華語實用班及華語進階班。

5.綜理本校華語文教學、檢測與師資培育等業務。

6.培訓、管理華語小老師，以輔導外籍生課後華語學習。

7.推動語言交換機制，促進外籍生與本地生之互動。

8.每季開辦「對外華語推廣班」。

9.於嘉義、雲林地區推廣華語文課程，提供專業的語言諮詢服務，並依需求提供客製化華語課程。

10.規劃外籍勞工職場所需之華語課程及教材。

11.執行政府機關華語文相關計畫。
12.規劃完整華語文學習課程等相關業務。

13.加強推動海外學生至本校研習中文，每期學生人數提高為15~25人。

14.與相關單位簽定華語文學習伙伴契約。

15.舉辦「華語文諮詢委員會」、「華語輔導課程會議」。

16.針對本校交換生或系所之暑期遊學團，協助開辦華語課程。

17.管理語言中心網站，提供各類語言測驗網站及相關資訊。
18.執行102-103教學卓越計畫，D1-1國際移動力及D1-2華語文教育品保與輸出計畫。
(三)綜合事務組

1.語言教室軟、硬體設備之更新與管理。

2.蘭潭校區語言中心設備之維護及管理。

3.規劃開設英語溝通微學程課程，提升學生專業英語溝通能力。
4.線上報名系統之建立及維護。

5.辦理校外全球英檢，提升學生校外英檢通過率。

6.辦理各類外語推廣班事宜。

7.語言中心專兼任老師聘任事宜。
8.提升本校公務人員英語文能力。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外語組

1.於102年9月10日舉辦大一新生英檢，再依據新生英檢成績進行分級編班為A、B、C三級，並配合教務處、電算中心進行排課作業，測驗結束後將成績匯入每位同學的E化校園「英文分級能力查詢系統」中，供每位同學隨時查詢、使用。
2.日間部大學英文課程學分抵免、升降級及加退選事宜。
3.進修部學士班英文學分抵免。
4.配合大學英文課程目標，分別於每學期舉辦1-2次大一英文口語/ 聽力會考，以把關學生英文基礎能力。

5.畢業門檻校外標準化測驗成績審核，本學年登記通過校外標準化測驗(難度相當於CEF B1含以上)之96至102學年度大學部通過人數758人；97至102學年度研究所通過人數276人。
6.配合畢業門檻實施校內英檢：分別於102年11月6日、102年12月7日、102年12月23日、103年1月18日、103年3月17日、103年5月3日、103年5月30日、103年6月20日、103年6月21日、103年6月28日、103年7月15日舉辦。
7.配合畢業門檻實施英文替代-聽力及閱讀等課程，分別於上學期開設2門課程，下學期開設2門課程。
8.英文畢業門檻說明會暨英文學習講座上學期共辦理15場、下學期共辦理12場，合計辦理27場。
9.不定期辦理校內教職員甄聘或學生代表甄選英文測驗事宜。
10.分別於102年10月27日、102年12月29日、103年3月30日、103年5月25日協辦嘉義地區多益與托福紙筆測驗。
11.延聘外籍英文輔導老師，配合各學院時段進行輔導工作。
12.徵聘英文能力優秀、具備教學興趣與經驗之學生擔任英文小老師，於本中心自學區輔導學生學習英文。
13.上學期於蘭潭、民雄及新民校區開設多益基礎聽力及閱讀課程，課程每週2小時，共計5週，三校區共開設6班(聽力課程3班、閱讀課程3班)。下學期於蘭潭、民雄及新民校區開設多益基礎聽力及閱讀課程，課程每週2小時，共計5週，三校區共開設6班(聽力課程3班、閱讀課程3班)

14.充實外語書籍、雜誌及影片等各類語言學習資源，添購網路版語言學習系統及英文檢定軟體，定時更新名單及軟體維護。
15.上學期大一英文Level C自我學習課程內容主要為Fun Day的時事文章，課程目的在於加強閱讀文章的流暢度、英文文法觀念、字彙學習技巧及增進英文文章理解能力，同時補充初中級字彙，並加強及文章理解能力。下學期大一英文Level C自我學習課程內容主要為搭配Interaction 1課本內容，以主題式做閱讀之延伸練習，上下學期各開設20班。

16.配合102-103年度教學卓越B2-3扎根學生基礎資訊及英文能力計畫舉辦英文個人簡報、英文戲劇及小書導讀比賽，透過活動、比賽，讓學生學習到許多新單字、詞語用法，也培養其良好的自學習慣。
(二)華語組
1.提供本校外籍師生華語學習輔導之協助。

2.完成購置華語學習書籍及多媒體華語教學CD等軟硬體設備。

3.提供本校外籍生華文輔導課程之設計與實施，並於學期末舉辦外籍生華語課程成果發表會。

4.管理、培訓並實施華語小老師課後輔導制度。

5.推動並進行本地生與外籍學生的「語言交換活動」。
6.為提升本校華語教學品質，於103年5月28日召開「華語文教育品質管理諮詢委員會」。
7.於102年12月20日辦理「外籍生華語歌唱比賽」，透過比賽提昇學生學習華語的興趣，藉此學習新的單字及詞語的運用，培養其良好的自學習慣。
8.於103年6月6日辦理「外籍生華語成果發表會」，藉由戲劇的方式展現學生華語學習的成果，藉此活動強化其學習動機。
9.「對外華語推廣班」招生已至第27期。

10.鼓勵外籍學生參加「國家華語文測驗協會」所舉辦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102學年通過率為47.7％。
11.執行102-103年度教學卓越D1-1國際移動力計畫，選拔本校通過校外英文檢定的學生，透過暑期密集課程、學術英文及英文工作坊的課程，協助學生取得托福iTP543分。

12.執行102-103年度教學卓越D1-2華語文教育品保與輸出計畫，透過暑期TOCFL密集課程，協助本校外籍生通過TOCFL 基礎級（level 2）考試。
13.辦理日商旭硝子公司之華語課程學習計畫，已開設第七期學習課程。

14.辦理嘉義市政府「103年外籍勞工華語學習計畫」。

15.協辦102年行政院「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16.協辦102年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三)綜合事務組

1.管理語言教室、語言自學中心等設施，訂定管理暨使用辦法，購置、收集並連結各類英語文學習資源，並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2.語言中心設有留學資料及語言檢測櫥櫃，擺放相關訊息供學生索取。
3.於三校區增添新雜誌，雜誌種類增添藝術、流行、旅遊及遊學等外文刊物，供全校師生多元攝取新知。
4.開設英語溝通微學程課程20門（含暑期3門），計有966人次修讀。
5.於102年10月19日、12月7日、103年3月29日及5月18日，共舉辦四場全球英語B1級能力檢定測驗，共計有650名學生參加檢測，其中有162名同學通過測驗，通過者即也通過本校英語畢業門檻標準。
6.102年9月27日召開專業英語微學程課程諮詢委員會議。
7.開設各類外語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共計14班。
8.徵聘新、續聘兼任教師15名。
9. 102年9月27日辦理102年度學分學程評鑑。
10.103年2月24日至10月2日辦理英屬維京群島商育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升員工專業英文知能培訓計畫」3期產學合作計畫。
11.綜合每學期的校外英檢資訊，提供給各行政單位，鼓勵同仁參加英檢考試，以提升本校同仁的英語文能力。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根據大學英文課程目標，設計系統性課程，再輔以多元評量活動與Level C自學作為延伸學習。每學期實施1-2次電腦化大學英文口語與聽力會考，以嚴格把關學生英文學習成效並提升英文畢業門檻通過率。

(二)為便利學生能夠快速報名各項活動並於活動後可立即查詢參加之活動或輔導項目，中心自本學年度起積極與電算中心合作，將各項活動報名及點名機制，融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三)針對大一英文Level C開設連貫性網路課程，讓同學輕鬆在家自學。網路課程內容主要為Fun Day的時事文章，課程目的在於加強閱讀文章的流暢度、英文文法觀念、字彙學習技巧及增進英文文章理解能力，同時補充初中級字彙，並加強及文章理解能力。
(四)舉辦多元英語文能力競賽及活動，增添英語生活實用化，誘發學生學習英語動機。
(五)充實外文學習資源，添購英文圖書及雜誌等；添購網路版語言學習系統、能力檢定題庫及軟體。
(六)為配合學生畢業時程，全年開放校外標準化測驗成績申請登記，以協助其能隨時修正其通過時程。定期舉辦校內英檢，開放校外標準化測驗成績申請登記結果為未通過之學生參加，並視情況加開場次，以協助學生順利參加測驗。並於學期當中或暑假開設基礎英文溝通訓練網路課程或替代課程，期加強學生基礎英文能力，儘速通過畢業門檻。
(七)將華語課程精緻化，增設文化課程及戶外教學，並設計相關教學大綱、教案、學習單及教具等。

(八)編纂華語能力測驗之考試題庫。

(九)規劃並辦理本校外籍學生華語口語會考。
(十)針對海外之外籍人士至本校學習中文，語言中心提供每週15小時之華語課程，並加入文化學習及戶外教學體驗之相關課程。

(十一)配合嘉義地區外籍人士華語文學習之需求，96年7月5日起於新民校區開辦對外華語推廣課程，至今已開辦27期，一期為三個月，共12週，每週15小時，總時數180小時；修讀期滿得以獲頒「結業證書」。

(十二)承接日商旭硝子公司日籍員工之華語學習課程，提供客製化華語學習策略及課程。

(十三)為提升本校外籍學生華語能力，促進其對自身華語能力之肯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本校外籍生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語言中心提出申請認證，取得華語能力畢業資格：

1.通過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文能力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以下簡稱TOCFL）」基礎級測驗。

2.選修實用華語（Ⅰ、Ⅱ）或實用華語（Ⅲ、Ⅳ）至少2門課，且修業成績達80分以上。

3.自費修讀語言中心華語推廣班密集課程180小時，參與本課程之學生，缺、曠課時數不得超過全部課程五分之一，超過者將不發給修業證明書。修業證明可抵免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
(十四)充實華文學習資源，添購華語教學相關圖書及雜誌等。
(十五)持續開設英語溝通微學程課程，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課程，以加強學生英文能力。
(十六)配合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標準化測驗，及學生英語文畢業門檻，持續辦理全球英語能力檢定B1級數測驗。
(十七)辦理各類語文推廣班及產學合作計畫，提供校內外人士多元的學習課程。
(十八)設置留學資訊及語言檢測櫥窗，可供學生生涯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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